附件三：
填报说明
一、各县市区环保局在排查结束后，要填报《工程建设领域突出环境保护问题专项治理排查情况统计表》，经单位和负责人签章后，报送市环境保护局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二、表头填列排查单位的单位名称。表格内容的单位为万元和个。

三、“表一”依据项目建设的不同环节，表格划分为项目环评审批、项目擅自重大变动、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、竣工环保验收管理、政务公开、公众参与6个环节。“项目环评审批”环节的问题主要是指未批先建、越权审批、拆分环评、违规审批、降低环评文件等级要求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四、“表二”：“投资规模”栏与“表一”投资规模相符，达到投资规模的项目不论是否发现问题或纠正问题，必须逐一登记。

五、各级环保部门如有投资规模500万元以下项目的排查情况，另附表上报，不列入本表。
六、为便于计算机汇总，请勿随意更改（Excel）报表格式。在报送书面表格的同时，报送电子文档。
